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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8 年 5 月 21 日會議  
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
 
審核和上訴程序  

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就統一審核機制的審核和上訴程序提供背

景資料，並綜述議員過往就此課題所作的討論。  
 

 

背景  
 

2.  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

罰公約》("《禁止酷刑公約》")自 1992 年起適用於香港。《禁止
酷刑公約》第 3 條訂明，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
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，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、遣返或引渡

至該國。  
 
3.  政府當局以法院自 2004 年起的多項裁決為依據，檢討
和修訂了對酷刑聲請的行政審核機制。《 2012 年入境 (修訂 )條
例》於 2012 年 12 月生效，訂明提出和裁定聲請的法定程序 (包
括如何提出酷刑聲請 )、聲請人提交酷刑聲請表格的時限、入境
事務處 ("入境處 ")須安排審核會面及發出有關決定的書面通知
等。該條例亦規定，聲請人如不服有關決定，可以提出上訴。

上訴個案會交由法定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 ("上訴委員會 ")處
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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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政府當局自 2014 年 3 月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，以所有
適用的理由審核免遣返聲請  1。自此，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和免遣

返聲請人的數目不斷增加。同時，等候入境處展開審核程序的

聲請數目持續上升。政府當局遂於 2016 年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
聲請的策略，並針對以下 4 個範疇進行檢討：  
 

(a) 實施入境前管制；  
 

(b) 加快就等候聲請展開審核程序、縮短每宗個案的審
核時間，以及加快處理上訴；   

 
(c) 加快將聲請被拒的人遣送離開香港；及  

 
(d) 研究羈留政策和加強執法。  

 
 
委員的商議工作  
 
加快審核聲請  
 
5.  委員察悉，截至 2018 年 2 月底，尚待入境處審核的免
遣返聲請數目達 4 958 宗。委員普遍認為，當局應引入加快審核
免遣返聲請的措施。部分委員建議，聲請人不應獲給予 49 天的
時限填妥聲請表格，相反當局應把呈交免遣返聲請表格的許可

時限縮短，以及若聲請人並非基於正當理由而缺席會面，其申

請應予撤銷。此外，入境處應獲提供更多人力資源，以加快審

核聲請。  
 
6.  委員獲告知，在制定現行法例時，政府當局經過慎重考

慮才定出填妥並提交聲請表格的現行期限。其後，在當值律師

服務的強烈要求下，當局作出折衷安排，將期限進一步延長。

在期限後提交的聲請按現行法例予以處理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

入境處於 2016 年新增 83 個職位，以處理聲請個案。積壓的聲
請個案預計會在 2019 年上半年完成審核。此外，入境處亦增聘
傳譯員和翻譯員，在簡介會和審核會面期間為聲請人提供傳譯

服務，並翻譯聲請人遞交的文件。委員獲進一步告知，政府當

局正檢討現行機制，並會制訂立法建議，以加快審核聲請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即須被遣送離開香港至另一國家的人，聲稱遣返後會在該國家遭受酷刑，
或《香港人權法案》下絕對及不容減免的權利會受威脅 (包括第 2 條所指
的無理剝奪生命及第 3 條所指的不人道處遇 )，或受迫害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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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有委員關注到，由聲請人抵港時間至提出聲請時間之間

的平均相距時間達 11 個月。部分委員建議，政府當局應要求聲
請人在其抵港時間起計的指定時間內提交聲請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出現此相距時間，是因為很多非法入境者及逾期逗留者在

香港被執法人員截查後才提出聲請。此外，在向聲請人提供公

費法律支援方面，當值律師服務究竟有多大支援能力，亦會對

處理聲請工作構成限制。  
 
8.  委員獲告知，為進一步加快審核聲請，政府當局自

2017年 9月起推出 "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試驗計
劃 "("試驗計劃 ")。在這試驗計劃下，設立一個律師輔助名冊，
與當值律師服務的 "免遣返聲請人法律援助計劃 "同時配合運作。
當局歡迎現時參與當值律師服務計劃的合資格律師加入試驗計

劃的輔助名冊。因此，每天可以展開審核程序的聲請數目，由

當值律師服務原本的上限每天13宗增加至每天23宗。  
 
9.  委員亦獲告知，入境處透過靈活調配人手及優化工作流

程 (包括提前預約審核會面、由專項人員處理來自同一國家的聲
請等 )，以提高審核程序的效率。入境處處理每宗聲請的時間 (即
由展開審核程序到入境處作出決定 )，已由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初
期的平均約 25 星期，加快至現時平均約 10 星期。  
 
增加上訴委員會委員  
 
10.  目前，若聲請人不服裁定，可在收到拒絕受理其聲請的

裁定通知書後的 14 天內提出上訴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處理上訴
個案需時 14 至 16 星期左右，預計積壓的上訴個案將於 2021 年
完成審理。然而，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在入境處加快審核後，大

量上訴個案隨之而來。他們關注到，政府當局如何處理不斷增

加的上訴個案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自 2016 年 7 月，政府已委任多名新委
員加入上訴委員會，令委員人數由原來的 28 人，增加至現時的
102 人，並為上訴委員會秘書處增加人手和其他配套設施 (例如
辦公室場地和聆訊設施 )。因此，上訴委員會完成的上訴個案由
2016 年的平均每月 49 宗，增至 2017 年的平均每月 235 宗，增
加 3.8 倍，預計於 2018 年會再進一步增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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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

 
12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，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

網站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5 月 18 日



 

 

附錄  
 
 

有關審核和上訴程序的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
 

會議日期  文件 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2016 年 2 月 2 日  
(議程第 VI 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  2016 年 2 月 24 日  
 

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 
(第 18 項質詢 )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2016 年 6 月 7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2016 年 6 月 11 日  
(議程第 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  2016 年 6 月 15 日  
 

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 
(第 12 項質詢 )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2016年 11月 11日  
(議程第 V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2017 年 6 月 6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跟 進 免 遣 返 聲 請

統 一 審 核 機 制 有

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

會  
 

2018 年 3 月 27 日  
(議程第 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5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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